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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代购“安眠药”，
女子犯走私毒品罪获刑

《人民政协报》徐艳红 黄硕

“法官，我知道错了……我想多点时间

孝敬父母，可一切都来不及了！”近日，北京

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了

一起海外代购药品涉嫌走私毒品罪的案

件，被告人王某在开庭时泣不成声。因多

次从国外向国内邮寄违禁药品，她被判处

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

现年53岁的王某长期在日本生活，她

发现在日本的药店可以买到一些国内购买

不到的安眠类药品，于是便萌生了代购药

品的念头。王某知道其代购的部分药品在

国内属于管制类精神药品，但为了获取高

额利润，仍抱着侥幸心理多次从日本批发

精神类药品后邮寄到中国境内。

2021年9月19日至27日间，她自己或

委托他人多次从日本将我国管制的精神药

品邮寄国内，后民警陆续在北京市朝阳区

首都国际机场北京邮局海关和中国邮政回

龙观支局等地起获王某邮寄的5个快递包

裹，内有可疑片剂共138.23克。经鉴定可

疑片剂中检出依替唑仑、氟硝西泮、三唑仑

等物。王某于2021年11月24日被公安机

关查获，民警在其暂住地起获可疑片剂

0.45克，经鉴定检出依替唑仑。

根据公开材料显示，在王某代购的部

分药品中，比如氟硝西泮，目前已被视为第

三代毒品或者实验室毒品，这款别名“蓝精

灵”的药品有催眠、遗忘、镇静、抗焦虑、肌

肉松弛和抗惊厥作用，其中催眠和遗忘的

作用更显著。无法通过尿检检测，微溶于

水，现通常加入酒中，品种多样，溶液淡蓝

色微苦或无色无味。

公安机关还查明，王某每次会邮寄100

到200粒上述药品给国内的亲戚，再由王

某的母亲以及亲戚的母亲分别通过快递邮

寄至买家。

庭审中，王某辩称自己以前从未想到

过“毒品”两个字，以为自己卖的就是治疗

失眠的药。但之前在公安机关所做的口供

里，她承认自己知道向国内邮寄这些违禁

药品可能构成贩毒。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多次从境外邮

寄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入境，其行为已构

成走私毒品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王某犯走私毒品罪

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

立。鉴于王某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

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宣判后，被告人王某当庭表示服从判

决，不上诉。

案件主审法官杨妮提示，近年来一些

国外药品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海外代

购”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但部分国外药品含

有违禁成分，长期使用会使人形成瘾癖，危

害身体健康。一方面，如果患者有用药需

求应通过正常渠道购买药品并严格按照医

嘱使用药品；另一方面，部分国外药品为我

国严格管制的麻醉类或精神类药品，属于

毒品，随意代购、买卖可能构成毒品犯罪，

面临严厉的刑事处罚。

只因不吹“侦查哨”，宾馆老板坐上被告席
检察机关支持遭受性侵害未成年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检察日报检察日报》》沈静芳沈静芳 魏巍魏巍

近日近日，，一起涉及未成年人隐一起涉及未成年人隐

私的民事侵权案件在内蒙古自治私的民事侵权案件在内蒙古自治

区某县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区某县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被被

告席上坐着辖区某宾馆的经营者告席上坐着辖区某宾馆的经营者

王华王华（（化名化名），），小蕾小蕾（（化名化名））的母亲的母亲

坐在原告席上坐在原告席上。。与普通的民事诉与普通的民事诉

讼不同讼不同，，这次这次，，原告旁边还坐着一原告旁边还坐着一

名支持起诉人名支持起诉人———办理小蕾被性—办理小蕾被性

侵案件的未检检察官侵案件的未检检察官。。

检察建议制发两年后，
性侵案件再次发生

2021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某县检察院未检检察官

在参与公安机关对一名被性侵未成年人的“一站式”询问

过程中敏锐地察觉到，该案可能存在宾馆从业人员未落

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情况，遂引导侦查

机关在第一时间固定、收集相关证据。

经查，不满14周岁的小蕾与犯罪嫌疑人阿也（化名）

入住王华经营的宾馆时，面对身材瘦小、看上去明显未成

年的小蕾，前台服务员既没有核实、登记小蕾的身份信

息，未询问二者的关系和入住的正当性，也没有向小蕾的

监护人确认后记录备查。入住后，小蕾在房间内被侵犯。

不久前，在该案不公开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综合主

观恶性、危害后果以及被告人还实施了其他性侵行为的

犯罪情节，发表依法从严惩处被告人的公诉意见，提出确

定刑量刑建议。经审理，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

议，当庭判处被告人阿也有期徒刑七年。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9年，某县检察院就曾向公安

机关宣告送达了一份关于加强未成年人宾馆入住登记的

检察建议。通过持续跟踪回访，检察建议刚性作用日益

显现。但时隔两年，由于强制报告义务人未履行强制报

告义务导致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的案件再次发生，这让未

检检察官深感痛心。

被害人索要精神损害赔偿，
检察院支持起诉

刑事案件虽已办结，维权工作仍在继续。年幼的小

蕾不仅身体受到侵害，精神上更是受到巨大的伤害，她受

到的精神损害该如何索赔？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只是针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因受到

犯罪侵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

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那么，小蕾的精神损失就得不到赔偿了吗？对此，未

检检察官在征得小蕾及其母亲同意并确认她们有维权意

愿后，决定依照民法典和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

规定，支持被害人向涉案宾馆提起诉讼，索要精神损害赔

偿。“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推动社会上密切接触未成年

人行业的从业人员真正成为保护未成年人的便衣侦查

‘哨兵’。”承办检察官表示。

经过充分研讨和酝酿，该县检察院牵头法院、司法

局联合会签了《关于办理涉未成年人支持起诉案件协

作办法》，从办理原则、受案范围、各方职责、协作流程、

机制建设等5个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并将最有利于未

成年人原则贯穿支持起诉各阶段，推动形成对未成年

人民事侵权案件的维权合力。

在被害人提出申请后，某县检察院决定启动支持

起诉程序。未检检察官以支持起诉人身份通知该县法

律援助中心，指定一名女性律师担任小蕾的诉讼代理

人，并将收集到的相关证据移交给法律援助律师。与

此同时，该院向法院依法提交支持起诉书。随着联动

机制的建立，案件进入快速通道，法院当天受理当天立

案，当天流转到承办法官手中，未检检察官当天收到法

院的开庭通知，从决定启动支持起诉程序到开庭审理仅

用了2天。

由于该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检察官在支

持起诉过程中主动开展当事人和解工作，通过释法说理，

敦促王华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促成原被告双方形

成和解意向，使得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

经过不公开开庭审理，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法院当

庭制作民事调解书，由涉案宾馆赔偿小蕾精神抚慰金1万

元。王华当庭向小蕾母亲支付了赔偿金，并表示了歉意。

督促相关部门
对涉案宾馆给予行政处罚

然而，对于宾馆的追责仍未结束。宾馆未履行强制

报告义务，不仅面临向未成年被害人支付侵权损害赔偿，

也面临行政处罚。某县检察院依法向该县公安局发出检

察建议，建议加大对涉案宾馆的处罚力度，加强对旅店业

经营从业人员的普法宣传，特别是加强对强制报告制度

的学习和培训。公安机关对涉案宾馆作出了责令停业整

顿和罚款的行政处罚。目前，全县正在开展新一轮的未

成年人入住宾馆登记专项检查。

“我从来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坐上被告席。我这才

明白强制报告也是一项法律制度，以后要严格遵照执

行。”王华在法庭上恳切地说。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强制报告制度只有落地

生根才能成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利器。以往对不具备公职

身份的强制报告义务人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进行追责，

处罚力度并不足以让制度“长出牙齿”。本案中，在依法

追究侵权者刑事责任的同时，创新性地支持被侵权未成

年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对于督促宾馆等强制报告

义务人更好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具有警示意义。

“依法启动民事支持起诉是检察机关职责所在。作

为未检检察官有责任通过能动履职让强制报告制度真正

焕发出生命力。”办案检察官表示。

“你有权就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向法院请求

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人作出精神损害赔偿。如需检察机

关提供支持，检察机关将及时启动调查程序，并在3个工

作日内决定是否支持。”该案办结后，某县检察院专门作

出制度性规定，要求在以后办理此类案件时，都要在向未

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送达的权利义务告知书中增

加上述内容。


